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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2016 年 5 月 13 日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總目 710－電腦化計劃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新分目「 W i - Fi 連通城市」  
 
總目 47－政府總部：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分目 700 一般非經常開支  
新項目「在自修室及青少年服務中心提供公共 W i - F i 服務」  
 
 

請各委員批准開立下列兩筆新承擔額－  
 
( a )  在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 710「電腦化計劃」項

下，金額為 4 億 7 ,470 萬元，用以推行 Wi - F i
連通城市計劃；以及  

 
( b )  在總目 47「政府總部：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

室」項下，金額為 2 ,530 萬元，用以資助非牟利
機 構 在 自 修 室 及 青 少 年 服 務 中 心 提 供 公 共

Wi - F i 服務。  
 
 
問題  
 
 我們需要在政府及其他公共場地提升免費公共 Wi - F i 服務，並擴展
這項服務範圍以涵蓋更多地點，從而建設香港成為 Wi - F i 連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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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2 .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建議開立－  

 
( a )  一筆為數 4 億 7 , 4 7 0 萬元的承擔額，用以推行 Wi - F i 連通城市

計劃，如下文第 10 至 18 段所述，通過結合公私營合作及政
府出資的安排，在選定的政府場地提供免費公共 Wi - F i 服務；
以及  

 
( b )  一筆為數 2 ,530 萬元的承擔額，用以資助非牟利非政府機構在

自修室及青少年服務中心提供為期約 5 年的免費公共 Wi - F i
服務。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支持這項建議。  

 
 
理由  
 
提供免費公共 W i - F i 服務  
 
3 .  因應確切的公眾需求及現時服務的發展，我們認為需要採用嶄新

和具成本效益的方法以提供免費公共 Wi - F i 服務。有關詳情於下文各段
闡述。  
 
 
「 香港政府 WiFi 通」 計劃  
 
4 .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在 2007 年及 2011 年批准撥款共 2 億 8 ,560 萬元，
於指定的政府場地提供為期 10 年的「香港政府 Wi F i 通」 (下稱「Wi Fi
通」 )服務。截至 2016 年 3 月，我們在 603 個政府場地裝設約 3  100 個
Wi - F i 熱點，為市民提供「Wi Fi 通」服務，費用由政府全數支付。多
年來，「Wi Fi 通」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平均每天的使用人次及連線次
數，分別由 2009 年 6 月的 3 700 人次及 6 700 次，增至 2016 年 3 月的逾
37 000 人次及 55 000 次。為配合科技發展並確保成本效益，我們將每名
使 用 者 的 平 均 下 載 速 度 ， 由 2008 年 服 務 推 出 時 的 每 秒 1 兆 比 特

( M b p s )，增至現時的 3 - 4 兆比特。「WiFi 通」的場地覆蓋，亦由原定計
劃目標的 350 個增至 603 個。相關的政府服務合約 (包括提供及推行服
務、支援及維持所需網絡設備和配套服務的合約 )，將在 2018 年 1 月屆
滿。我們需要繼續在上述政府場地提供免費公共 Wi - F i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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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Fi .HK」 品牌  
 
5 .  除了政府所提供的「Wi Fi 通」服務外，一些公私營機構亦在全港
18 區為市民大眾或其顧客提供完全免費或設有時限的公共 Wi - F i 服
務。為了更方便市民及旅客連接全港的免費公共 Wi - F i 服務，政府資訊
科技總監辦公室 (下稱「資科辦」 )與業界及公私營機構合作，在 2014 年
8 月推出通用 Wi - F i 品牌「Wi - F i .H K」。參與「Wi - F i .HK」的機構為市
民及旅客提供最少 30 分鐘的免費 Wi - F i 服務，使用者無須事先登記。
截至 2015 年年底，「Wi - F i .HK」的熱點數目由服務推出時的 5  000 多
個，大幅增至超過 17  000 個 (當中包括 3  100 個設於政府場地的「Wi F i
通」熱點 )，廣泛覆蓋多個地點 1。為支援品牌而開發的流動應用程式廣

受市民及旅客歡迎，下載次數不斷增加，已超過了 170  000 次。我們需
要繼續致力推廣及發展「Wi - F i .HK」通用品牌。  
 
 
在醫院提供的免費 Wi-Fi 服務  
 
6 .  在 2015 年年初，資科辦協助醫院管理局 (下稱「醫管局」)與 Wi - F i
服務供應商合作推行試驗計劃，在 6 間公立醫院 2的公眾地方 (例如急症
室及專科門診診所的候診大堂 )，提供 1 小時免費 Wi - F i 服務，取得的
反應正面。由於試驗計劃取得成功，我們會繼續協助醫管局擴展 Wi - F i
以覆蓋所有公立醫院的促進工作。  
 
 
檢討政府場地的公共 Wi-Fi 服務  
 
7 .  資科辦在 2015 年年中進行顧問研究，探討日後在政府場地提供公
共 Wi - F i 服務可行的商業模式及運作，以確保服務可持續及擴展，並更
有效地善用公共資源。顧問建議政府應採用公私營合作方案，與私營

機構合作於政府場地提供免費公共 Wi - F i 服務。參考了其他城市，如紐
約、新加坡、阿姆斯特丹、上海及廣東等的情況後，顧問表示各市政

府皆趨向採用不同的伙伴方案或合作模式，與服務供應商合作，以提

                                                 
1 Wi-Fi.HK 服務覆蓋下列地點：香港國際機場、主要旅遊景點、主題公園、公眾電話亭、
大專院校校園、數碼港、香港科學園、政府場地，以及一些商場、食肆、咖啡室和便

利店。  
2 參與試驗計劃的 6 間醫院包括：明愛醫院、廣華醫院、瑪嘉烈醫院、仁濟醫院、伊利
沙伯醫院及香港眼科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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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可持續的免費公共 Wi - F i 服務。以合作模式提供免費公共 Wi - F i 服
務，有助推動香港數碼創新，所涉範疇包括雲端運算 3、物聯網 4、大數

據分析 5，以及其他新興技術與服務。長遠而言，這種模式可進一步擴

展至私人場地，從而為香港發展新的公共 Wi - F i 生態系統。  
 
8 .  考 慮 與 醫 管 局 合 作 的 模 式 取 得 成 功 及 顧 問 的 建 議 後 ， 我 們 在

2015  年年底向業界徵求進一步意見，以探討業界是否有興趣通過合作
模式在政府場地提供免費公共 Wi - F i 服務，結果顯示業界對公私營合作
的安排表示支持。業界亦與我們分享一些可行的商業模式，除可令免

費「Wi - F i .HK」服務持續發展外，亦可確保為市民提供商業 Wi - F i 服
務 6和其他資訊 7等服務。  
 
 
擬議計劃  
 
9 .  2016 年施政報告公布，政府會逐步擴大全港免費 Wi - F i 服務的覆
蓋率。我們將以多管齊下的方式推行 Wi - F i 連通城市計劃。主要詳情如
下－  
 
 
(A)  政府場地及其他公共場地的免費公共 W i - F i 服務  
 
提供一次性裝置基礎設施的費用以開放政府場地推動公私營合作  
 
10 .  政府會通過公私營合作模式，盡量開放政府場地，由私營機構出
資安裝設備及提供設有免費使用時段的公共 Wi - F i 服務。我們留意到，
雖然通過公私營合作安排在部分政府場地，尤其是繁忙地區的戶外場

地 (例如海濱長廊、公園及休憩處 )提供服務存在商業價值，但現時卻缺

                                                 
3 雲端運算是一種運算模式，方便用戶按需要經網絡接達共用及配置電腦資源 (例如網
絡、伺服器、儲存器、應用程式和服務 )。用戶只需作簡單管理、或與服務供應商作
適量配合，便能迅速獲得提供有關的電腦資源。  

4 物聯網是將物件、人、系統和訊息資源與智能服務相互聯繫的基礎設施，使智能服務
能處理資料並作出回應。  

5 大數據分析是研究大量高多樣化數據的程序，從而發掘一些隱藏的模式、未知的關連
及其他有用的資訊。  

6 商業 Wi-Fi 服務指提供予選用服務的客戶更快速及無使用限制的優質 Wi-Fi 服務。  
7 其他資訊包括在 Wi-Fi 使用者的流動裝置顯示的廣告和服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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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一些支援裝設 Wi - F i 服務的基礎設施，例如用於鋪設電線及數據線的
地下管道／導管，以連接場地至網絡設施。此外，基於在政府場地建

設所需的基礎設施需時，私營機構或會因而減低對通過公私營合作模

式提供 Wi - F i 服務的興趣。為吸引更多私營機構自資裝設及營運 Wi - F i
服務，政府計劃一次性在這些政府場地出資建立基礎設施。相關的政

府部門將協助私營機構進行其他相關的工程，例如統籌場地準備及安

裝工作。私營機構會獲准在這些場地提供商業性的 Wi - F i 及其他資訊等
服務。營運 Wi - F i 服務所需的電費 8將會由政府承擔。我們預計日後共

會增設 7  000 個熱點。  
 
11 .  有興趣參與公私營合作模式的服務供應商須符合一些基本要求，
如持有提供公共 Wi - F i 服務的牌照及具備相關經驗。  
 
12 .  我們將制定公平及公開的甄選程序，以分配場地予有興趣的 Wi - F i
服務供應商。我們亦會成立督導委員會 (詳情載列於第 26 和 27 段 )。此
外，我們會徵詢廉政公署及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的意見，確保有關

程序公平及具透明度。  
 
 
政府全資在其場地提供免費 Wi-Fi 服務  
 
13 .  雖然對私營機構來說，通過公私營合作模式在某些政府場地 (例如
公共圖書館、社區中心、政府診所及郊野公園訪客中心 )提供服務存在
的商業價值較低，但巿民對這些場地的免費 Wi - F i 服務卻有殷切或特別
的需求。因此，現有合約在 2018 年 1 月屆滿後，政府會繼續出資為這
些場地提供免費的 Wi-Fi 服務。我們預計這部分將提供總共 2 500 個熱
點，為期 5 年。  
 
14 .  我們將遵循政府採購規例的程序，採購由政府出資的 Wi - F i 設備及
服務。  
 
15. 不同場地的成本及責任分工大致如下－  
 
  

                                                 
8 每個熱點每年所需的電費平均約為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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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私營機構  
G =政府  

公私營合作模式  政府全資模式  

Wi-Fi 設備 P  G  

基礎設施及鋪設電線  P  +  G  G  

Wi - F i  服務運作及經常開
支 (包括維修、提升及互聯
網收費等 )  

P  G  

顧客支援  P  +  G  G  

電費  G  G  

覆蓋的熱點數目  約 7  000  約 2  500  
 
上述安排只是一般模式。個別場地的實際成本及責任分工會因應與有

關服務供應商的磋商結果而有所更改。  
 
 
技術標準  
 
16 .  在設置所有新熱點時，我們會採用最新的 Wi - F i 技術標準 I E E E  
8 0 2 . 1 1 a c，以提升數據傳輸速度及服務的穩定性。我們亦會在可行的情
況下使用光纖網絡連接 Wi - F i 網路，以提供寬頻服務，確保頻寬得以擴
展。  
 
 
「 Wi-Fi .HK」 的發展及推廣  
 
17 .  資科辦將採取下列多種措施，繼續發展及推廣「Wi - F i .HK」品牌
作為優質的公共 Wi - F i 服務－  

 
( a )  在政府場地採用「 W i - Fi . H K」作為單一品牌  

我們會逐步以「Wi - F i .HK」作為公共 Wi - F i 服務的單一品牌，
取代在政府場地使用的「Wi Fi 通」，務求更方便市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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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提升「 Wi-F i .HK」的安全性  
我們會鼓勵「Wi - F i .HK」的參與機構參照「Wi F i 通」的做法，
使用數碼伺服器證書提升服務的安全性，使市民及旅客能容

易識別 Wi - F i 服務的真偽，從而提高 Wi - F i 服務的安全性及可
靠性；以及  
 

( c )  推廣「 Wi-F i .HK」至更多私營機構的場地  
我們會進一步推廣「Wi - F i .HK」服務，吸引更多私家醫院、
購物中心、公共交通服務營辦商等，加入這個通用品牌，提

供免費 Wi - F i 服務。  
 
 
合作及促進  
 
18 .  我們將會促進政府相關機構與 Wi - F i 服務供應商合作，以可持續的
方式在轄下場地提供公共 Wi - F i 服務。例如，資科辦聯同醫管局，在
2016 年 4 月徵求意向書，邀請 Wi - F i 服務供應商與醫管局合作，把免
費 Wi - F i 服務擴展至所有公立醫院。此外，我們亦正與房屋委員會合
作，在公共租住屋邨的公眾地方以「Wi - F i .H K」品牌為公眾提供 Wi - F i
服務。  
 
 
(B )  非政府機構營運的場地的免費公共 W i - Fi 服務  

 
19 .  至於非政府機構營運的青少年服務中心及自修室，由於通過公私
營合作模式提供服務缺乏商業價值，政府將資助這些非政府機構提供

免費 Wi - F i 服務，方便市民 (尤其是學生 )使用網上資源，於課餘繼續學
習。  
 
20 .  我們會訂定申請辦法，資助目前以教育局和社會福利署定期撥款
營運青少年服務中心和自修室的非牟利非政府機構在青少年服務中心

和自修室提供免費公共 Wi - F i 服務。資助全額會根據場地使用者和安裝
熱點的數目而訂定。我們預計涉及的由非政府機構營運的青少年中心和

自修室共約 350 間，提供的熱點約 500 個，為期 5 年。每個場地的最高
資助金額為每年 12 ,000 元，採用發還款項的形式支付。非政府機構須
遵循由社會福利署規定的採購程序，以確保採購過程公開及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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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效益  
 
提升免費公共 Wi-Fi 服務  
 
21 .  以上措施可滿足公眾在更多地方得到免費和安全的 Wi - F i 服務的
需求，並促使參與計劃的機構更快採用較新的 Wi - F i 及其他相關技術和
服務。政府各局及部門亦可利用這些 Wi - F i 熱點，提供與其場地相關的
公共電子服務。建議有助以可持續及可擴展的方式，將香港發展成為

Wi - F i 連通城市，同時有助提升香港作為好客的世界級城市的形象。  
 
 
更多商機  
 
22 .  相比由政府以十足成本採購以在政府場地提供免費 Wi - F i 服務的
傳統方法，通過公私營合作模式引入私營機構參與，是更具成本效益

的辦法，可以有效引進良好商業作業模式在政府場地提供公共 Wi - F i
服務。  
 
23 .  公私營合作模式亦能讓私營機構，尤其是資訊及通訊科技界，擴
展其網絡覆蓋範圍，並藉此在更多公共場所為客戶提供增值服務，創

造更多商機。  
 
24 .  此外，覆蓋更廣的免費公共 Wi - F i 服務，可刺激業界為市民開發更
多流動電子服務。在公眾地方廣泛提供免費 Wi - F i 服務，亦是發展智慧
城市的重要一環。  
 
更多網上學習機會  
 
25 .  通過資助非政府機構改善轄下自修室和青少年服務中心的 Wi - F i
設施，可提升服務質素和擴展覆蓋範圍。根據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

略，中小學正逐步在課室安裝 Wi - F i 服務，在傳統學習模式之餘推動學
生進行電子學習。在自修室和青少年服務中心提供及優化 Wi - F i 服務，
有助學生在課室外使用電子學習資源，為他們帶來更多的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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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管理和監察機制  
 
26 .  資科辦將與所有持份者 (包括參與計劃的各局及部門 )協調，以確保
能在各個場地順利推行 Wi - F i 服務。資科辦將成立督導委員會及工作小
組，成員包括參與計劃的各局及部門、服務供應商及主要的非政府機

構，為公私營合作模式及非政府機構的資助安排，制定服務範圍及需

求細節、訂定遴選服務供應商的機制、監督推行進度和監察日常服務。 
 
27 .  就通過公私營合作模式提供 Wi - F i 服務而言，政府將與參與服務供
應商商議及簽署服務協議，訂定條款、細則和服務規格，以及可提供

的增值服務的限制。如某場地的 Wi - F i 服務供應商違反協議條款及細
則，或經常未能符合服務規格，政府有權終止協議，並將場地分配予

其他 Wi - F i 服務供應商。  
 
28 .  至於由政府出資的 Wi - F i 服務，我們將成立營運委員會，成員包括
參與計劃的主要決策局及部門代表，負責管理 Wi - F i 服務的發展和維修
保養，並監察服務質素及承辦商的表現。各決策局及部門亦會監察服

務的使用量，並在有需要時調整服務要求，例如頻寬及熱點位置，以

確保服務合乎成本效益。  
 
29 .  我們亦會邀請第三方機構，通過定期抽查等方法監察服務供應商
在不同安排下所提供的 Wi - F i 服務，以確保「Wi - F i .HK」服務質素符
合要求和公眾期望，並為改善服務所需的跟進工作提出建議。  
 
30 .  至於資助非政府機構提供免費 Wi - F i 服務，合資格申請和接受資助
的非政府機構須簽署資助及服務協議，當中訂明接受資助所須遵守的

條 款 和 細 則 ， 以 及 由 資 科 辦 訂 定 的 服 務 質 素 標 準 及 服 務 規 格 。 接 受

Wi - F i 服務資助的非政府機構須提供定期用量報告以作檢討。如使用量
持續低於某一水平，政府有權終止資助。我們將成立工作小組擬定資

助安排的推行細節、檢討及審核資助申請，以及監察每月使用量及服

務質素。工作小組會就資助計劃的整體表現向督導委員會報告。  
 
31 .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作為管制人員，會負責交代兩筆承擔額下的開
支。我們會定期向立法會相關的事務委員會匯報上述 Wi - F i 連通城市計
劃的進度及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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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政的影響  
 
非經常開支  
 
32 .  在 2 0 1 6 - 1 7 至 2 0 2 2 - 2 3 年度，預計推行上述建議所需的非經常開支
總額為 5 億元。各財政年度的暫定開支分項數字和預算現金流量如下－  
 
 2016-17 

千元 
2017-18
千元 

2018-19
千元 

2019-20
千元 

2020-21
千元 

2021-22 
千元 

2022-23 
千元 

總計 
千元 

資本開支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 710「電腦化計劃」 )  

(a) 以公私營合作
模式推行試驗

計劃 

40,000 - - - - - - 40,000

(b) 全面推行公私
營合作模式 

- 74,500 74,500 21,240 1,920 1,920 1,920 176,000

(c) 政府出資在政
府場地提供

Wi-Fi服務 

- 83,000 11,400 11,400 11,400 11,400 11,400 140,000

(d) 計劃統籌、管
理及支援 

5,900 15,800 15,800 14,100 4,800 4,800 4,800 66,000

(e) 推廣 
「Wi-Fi.HK」 

2,050 2,050 2,050 1,150 1,100 800 800 10,000

(f) 應急費用 4,700 17,500 10,300 4,700 1,900 1,800 1,800 42,700

   小計： 474,700

非政府機構的非經常資助 (總目 47 分目 700「一般非經常開支」 )  

(g) 資助在自修室
及青少年服務

中心提供公共

Wi-Fi服務 

1,350 4,330 4,330 4,330 4,330 4,330 0 23,000

(h) 應急費用 135 433 433 433 433 433 - 2,300

   小計： 25,300

    

 總計： 54,135 197,613 118,813 57,353 25,883 25,483 20,720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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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關於上文第 32 段 ( a )項， 40 ,000 ,000 元的預算是用以在公私營合作
模式下推行試驗計劃，在政府場地提供約 1  000 個新熱點。有關開支主
要用於建設所需的基礎設施，如在戶外政府場地的地下管道及導管系

統，以及相關的支援服務。  
 
34 .  關於上文第 32 段 (b )項， 176 ,000 ,000 元的預算是以公私營合作模
式，全面在政府場地額外提供約 6  000 個熱點的開支。  
 
35 .  關於上文第 32 段 ( c )項， 140 ,000 ,000 元的預算是用以在未能納入
公私營合作模式的政府場地，提供 5 年的 Wi - F i 服務，包括根據場地要
求向外購買服務 (設備、支援和上網服務 )以提供 Wi - F i 服務，合共提供
約 2  500 個熱點。  
 
36 .  關於上文第 32 段 ( d )項， 66 ,000 ,000 元的預算是用以統籌、管理和
支援新計劃，包括監察服務供應商及其 Wi - F i 服務的表現，以及負責統
籌和管理計劃的合約資訊科技人員服務。  
 
37 .  關 於 上 文 第 32 段 ( e ) 項 ， 10 ,000 ,000 元 的 預 算 是 用 以 推 廣

「Wi - F i .HK」為香港免費的優質 Wi - F i 服務，包括宣傳及推廣活動、
維持網站及流動應用程式、在傳統和社交媒體的渠道發布新聞和刊登

廣告等。  
 
38 .  關於上文第 32 段 ( g )項，23 ,000 ,000 元的預算是用以資助非政府機
構在自修室及青少年服務中心提供 5 年免費公共 Wi - F i 服務，涉及約
500 個熱點，包括提供 Wi - F i 服務的一次性安裝費用、每月服務費及所
需的上網服務。  
 
39 .  關於上文第 32 段 ( f )及 ( h )項， 45 ,000 ,000 元的預算總額是應急費
用，款額約為上文第 32 段 ( a )至 ( e )項及第 32 段 ( g )項開支的 10%。  
 

 
 
附件 

40 .  以公私營合作模式取代傳統的政府出資模式安裝 7  000 個熱點，估
計在直至 2022-23 年度這段時期，可減免 232 ,000 ,000 元的額外開支。
詳情載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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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經常開支  
 
41 .  資科辦在 5 年期間推行新計劃所需增加的非經常員工開支總額為
20 ,589 ,000 元，相等於資訊科技人員合共 180 個人工作月的開支。這些
資訊科技人員負責處理招標、安排服務、合約及協議管理工作，以及

安排推廣活動。資科辦已於周年預算預留所需的非經常員工開支。  
 
 
經常開支  
 
42 .  在公私營合作模式下，Wi - F i 服務供應商會提供所有日常 Wi - F i 服
務及相關的上網服務。Wi - F i 服務供應商亦須為政府設置的基礎設施提
供 維 修 保 養 支 援 。 除 場 地 所 屬 部 門 要 支 付 電 費 外 ， 政 府 無 須 為 支 援

Wi - F i 服務支付額外經常開支。  
 
43 .  由政府出資提供的 Wi - F i 服務將通過服務合約提供，為期 5 年，包
括提供設備、推行服務、提供日常的 Wi - F i 服務和運作支援服務等。  
 
44 .  由 2 0 1 8 - 1 9 年 度 起 ， 推 行 這 項 計 劃 每 年 所 需 的 經 常 員 工 開 支 為
3 ,432 ,000 元，以支付負責日常統籌和管理計劃，以及管理計劃的合約
及協議的資訊科技人員合共 30 個人工作月的開支。資科辦將於相關財
政年度的周年預算預留所需撥款。  
 
 
推行計劃  
 
45 .  我們建議在 2016 年下半年推行試驗計劃，以公私營合作模式，在
全港 18 區超過 100 個高人流的場地，如公園、休憩處、海濱長廊、旅
遊景點及公共交通交匯處等，向巿民提供免費 Wi - F i 服務。我們將根據
試驗結果，制定長遠的合作模式及下階段的推行細節，包括將予開放

的政府場地類別、場地數目、地區分布，以及服務需求 9。私營機構亦

可藉此機會探索最佳的商業安排，使服務得以持續發展。在試驗計劃

完成後，政府將會在 6 個月內檢討結果。我們期望由 2017 年年中起，
可大規模推行公私營合作安排，以期在 3 年內以公私營合作方式在政
府場地新增 7  000 個 Wi - F i .HK 熱點。   

                                                 
9 服務需求包括在多個地點的免費使用時段、在不同類型場地和地點的最低連線速度，
以及技術標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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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  通過政府牽頭推動 Wi - F i 連通城市計劃及進一步向私營機構推廣
Wi - F i .H K 品牌，我們預計會有另外 10  000 個由其他公私營機構提供的
熱點加入「Wi - F i .HK」品牌。連同上述的 7  000 個新增熱點，我們會在
全港 18 區高人流的地方增加約 17  000 個 Wi - F i .HK 熱點，供市民和旅
客使用。  
 
47 .  擬議的推行計劃如下－  
 

 工作  時間  

( a )  以公私營合作模式推行試驗
計劃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3 月  

( b )  在非政府機構營運的青少年
服務中心及自修室提供公共

Wi - F i 服務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3 月  

( c )  由政府出資在政府場地提供
Wi - F i 服務  

2017 年年初至  
2018 年 1 月  

( d )  大規模以公私營合作模式逐
步推出 Wi - F i 服務  

2017 年 4 月至  
2019 年年底  

 
 
公眾諮詢 

 
48 .  我們已諮詢業界，他們支持先推行試驗計劃，然後逐步在更多政
府場地採用合作模式。  
 
49 .  我們在 2016 年 4 月 11 日就這項建議諮詢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
事務委員會。委員支持這項建議，對於把建議提請財務委員會批准撥

款並無異議。  
 
 
背景  
 
50 .  在 2016 年施政報告，政府承諾在 3 年內，逐步擴大「Wi - F i .H K」
的覆蓋率至雙倍之數，由現時 17  000 個熱點增至 34  000 個，包括公共
租住屋邨、公立醫院、街市、公園、休憩處、海濱長廊、旅遊景點、

公共交通交匯處及陸路口岸等場地。政府場地的 Wi - F i 速度將逐步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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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3 - 4 兆比特，安全性也會進一步提高。此外，我們將在政府和非牟利
機構營運的所有青少年服務中心及自修室提供免費 Wi - F i 服務。我們亦
將與公私營機構合作，擴大「Wi - F i .HK」的覆蓋範圍至繁忙街道、巴
士站及商場等人流暢旺的地方。  
 
51 .  在 2 0 1 6 - 1 7 財政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政府已預留 5 億元，增設
「Wi - F i .HK」熱點至超過 30  000 個，方便市民及旅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創新及科技局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201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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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F i 連通城市」 採用公私營合作模式可減免的開支  
 
 
 現金流量 (千元 )  

2 0 1 6 - 1 7  2 0 1 7 - 1 8  2 0 1 8 - 1 9  2 0 1 9 - 2 0  2 0 2 0 - 2 1  2 0 2 1 - 2 2  2 0 2 2 - 2 3  總計  
開支          
         
在 公 私 營 合 作 模 式

下推出 7  000個熱點  
40 ,000  74 ,500  74 ,500  21 ,240  1 ,920  1 ,920  1 ,920  216 ,000  

         
節省款額          
相 對 於 政 府 出 資 模

式可減免的開支 ( * )  
11 ,200  44 ,800  78 ,400  78 ,400  78 ,400  78 ,400  78 ,400  448 ,000  

         
節省淨額  ( 2 8 , 8 0 0 ) ( 2 9 , 7 0 0 ) 3 , 9 0 0  5 7 , 1 6 0  7 6 , 4 8 0  7 6 , 4 8 0  7 6 , 4 8 0  2 3 2 , 0 0 0  

 

(* )  根據在政府出資模式下每個熱點每年所需的服務費估計，即 11 ,200元 ( 1億 4 ,000萬元／ 5 (年 )／ 2  500 (熱
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